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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理要點 
行政院五十九年十一月十九日台五十九外字第一○五一六號令頒 

行政院六十一年二月八日台六十一研展字第一九○號令修正 

行政院七十年八月二十八日台七十研展字第二五九一號函修正 

行政院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二日台八十二研書字第四○五八號函修正 

行政院八十四年八月十一日台八十四研書字第二四四七號函修正 

行政院八十八年十月廿九日研版字○五五二六號函修正 

行政院九十三年十二月一日院授研版字第○九三○○二八一三二號函修正 

行政院九十七年四月十八日院授研版字第○九七二五六○二一八號函修正 

行政院九十七年九月十七日院授研版字第○九七二五六○四八二號函修正 

      

一、為促進行政院與所屬各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公營事業（以下簡稱各

機關）人員出國所獲資訊廣泛流通，便利公眾共享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各機關以政府經費派赴國外從事考察、進修、研究、實習及其他公

務有關活動之人員（以下簡稱出國人員），除屬機密性質外，應依本

要點規定提出出國報告。 

三、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行政院研考會）為強化出國

報告公開及利用，並協助各機關自行統籌管理，應建置政府出版資

料回應網公務出國報告專區（以下簡稱資訊網；網址為

http://open.nat.gov.tw/reportwork）。 

四、各機關應指定專責人員使用資訊網，登錄本機關主辦之出國計畫相

關資料，並統籌出國報告之審核、追蹤等管理事項。 

五、各機關應於每月月底前，將當月出國計畫相關資料登錄於資訊網。 

六、出國人員應於返國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審核完成並奉核定之出國報告

電子檔傳送至資訊網，並登錄出國報告相關資料。 

七、考察、進修、研究、實習類別之出國報告，其內容架構應涵蓋目的、

過程、心得及建議等要項，並依據出國報告電子檔規格（附件一）

辦理。 

其他類別出國報告得由各機關自訂內容架構。 

八、各機關審核出國報告，應依據出國報告審核表（附件二）項目辦理。 

出國人員應依審核結果，修正出國報告相關資料，再行依行政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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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核。 

九、各機關審核出國報告，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應發還出國人員修正： 

（一） 不符原核定出國計畫。 

（二） 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之外文資料為內容。 

（三） 內容過於簡略或未涵蓋第七點所規定要項。 

（四） 抄襲相關出國報告之全部或部分內容。 

（五） 未依第六點規定登錄及傳送資料或全文電子檔案不符第七點規

定格式。 

十、各機關就出國計畫，得辦理出國報告知識分享。 

十一、組團出國執行同一出國任務者，出國報告得共同署名提出；出國

計畫相關資料之登錄及出國報告之審核、追蹤，由計畫主辦機關統

籌處理。 

十二、行政院及所屬部會應於每年一月三十一日及七月三十一日前，將

本機關與所屬各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公營事業依本要點所定之執行

情形，彙送行政院研考會。 

十三、出國報告著作財產權歸屬中華民國，其管理由計畫主辦機關負責。

但有例外情形者，應於資訊網提要資料內載明。 

十四、其他政府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，得準用本要點之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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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國報告電子檔規格 

一、 檔案格式 

採 word（*.doc）或 pdf 檔案。 

 

二、 版面設定 

A4 直式橫書。 

 

三、封面格式及設定（請參照範例） 

項目①：細明體 20 號加粗，靠左對齊 

項目②：細明體 26 號加粗，置中對齊 

項目③：細明體 14 號，置中對齊 

 

四、內文設定 

採細明體 12 號。各項標題採細明加粗，字體大小不限。 

 

五、相片處理 

為避免出國報告內容因相片檔案過大，致影響上傳速度，相片解析度以低解析度處

理為原則。 

 

六、附件處理 

國外攜回之重要文件相關資料，不涉著作權的部分，得影印掃描成 pdf 檔，附加於正

文之後成為完整之電子文書，同時上載至資訊網。 

 

七、其他注意事項 

● 結構依序為封面、摘要（200-300 字）、目次、本文、（附錄）。並加註頁碼。 

● 本文必須包含「目的」、「過程」、「心得及建議」。 

●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。 

● 出國人員眾多無法於封面盡列時，得以代表人員等表示，但必須另詳列清單於報

告內。 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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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例 

 

① 

出國報告（出國類別：考察） 

 

 

 

 

② 

英國政府出版品管理制度及發展趨勢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③ 
服務機關： 

姓名職稱： 

派赴國家： 

出國期間： 

報告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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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國報告審核表 

出國報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國人姓名（2 人以上，以 1 人

為代表） 
職稱 服務單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國類別 
考察 進修 研究 實習  

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（例如國際會議、國際比賽、業務接洽等） 

出國期間：  年  月  日至  年  月  日 報告繳交日期：  年  月  日 

 

計 

畫 

主 

辦 

機 

關 

審 

核 

意 

見 

1.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

2.格式完整（本文必須具備「目的」、「過程」、「心得及建議事項」） 

3.無抄襲相關出國報告 

4.內容充實完備 

5.建議具參考價值 

6.送本機關參考或研辦 

7.送上級機關參考 

8.退回補正，原因：不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 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

資料為內容  內容空洞簡略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 抄襲相關出國報告之

全部或部分內容  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理   未於資訊網登錄提要資料

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  

9.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，將採行之公開發表： 

辦理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（說明會），與同仁進行知識分享。 

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

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10.其他處理意見及方式： 

 

一級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審核

人   

 

說明： 

一、 各機關可依需要自行增列審核項目內容，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行保存。 

二、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，以不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「政府出版資料回應

網公務出國報告專區」為原則。 

附件二 


